                     授      權      書

Power of Attorney

	授權人

(Principal)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性別

(Sex)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身分證號碼(ID No.)

	
	
	
	
	
	
	
	

	
	國內住址(Address in Taiwan, R.O.C.)
	國外住址 (Address Abroad)

	
	
	

	被授權人

(Agent)
	姓名(Name)
	性別

(Sex)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護照或身分證號碼
(Passport/ ID No.)
	住址 (Address)

	
	
	
	
	
	

	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關係(Relationship to the Principal)
	
	備註（Note）
	

	授權事項
（Scope of Authorization）
	1、 代理授權人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北富邦銀行）辦理「教育部補助留學生就學貸款」借款事宜(包括代理授權人簽訂各項契據)： 

(1) 總額度 □碩士學位貸款新臺幣（以下同）玖拾萬元＼□博士學位貸款貳佰萬元＼□碩士及博士學位貸款合計貳佰玖拾萬元＼□其他：                  元範圍內。

(2) 借款期間 □碩士學位貸款十年＼□博士學位貸款十六年＼□其他：           年以內。

2、 代理授權人向台北富邦銀行開立存款帳戶，所有申請及存提款一律由被授權人全權處理及代理領取相關單據。
3、 代理授權人按中央銀行「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相關規定，向台北富邦銀行辦理上開借款全額結匯事宜。

4、 代理授權人辦理延期償還本金或其他與上開借款有關(應採行何者，由被授權人依情形決定之)之手續及簽訂各項契據。

5、 授權被授權人為送達代理人，凡台北富邦銀行或法院等就上開借款或授權事項對授權人有關司法或其他相關文書應送達時，於送達被授權人時，即生送達之效力。且未經台北富邦銀行同意，授權人不得更換被授權人或變更、撤回、撤銷前開授權事項。



	授權期間 (Duration of Authorization)
	 自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止

Since        (Day)           (Month)         (Year)  till          (Day)           (Month)           (Year)


授權人簽字(Principal Signature)：
(以下由權責機關填寫/For Authorized Staff Only)

    茲證明前列授權書事項確經授權人                  之同意並親自簽字屬實無訛。
(I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Power of Attorney that has been agreed to and signed by the Principal is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簽發人：                                                      （簽章）
                    （中華民國公證人用印或「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貼紙）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應填寫及勾選欄位，請勿空白！








契約編號DE14（教育部補助留學生就學貸款專用101.01版）


